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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基
本
情
况

项目名称 高台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

评价年度 2024 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资金绩效评价

委托评价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
甘肃中益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

评价对象名称 高台县应急管理局

实
施
目
的

为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提升部门履职成效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聚

焦部门“业、财、绩”一体融合，对高台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部门整

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，评价工作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，从部门规划、

运行成本、管理效率、履职效能、运行成效、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等方面

衡量部门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效果，推动部门提高整体绩效水平。

资
金
情
况
（
万
元
）

年初预算资金 850.10 实际到位资金 696.85

其中：中央财政 0.00 其中：中央财政 0.00

省级财政 0.00 省级财政 0.00

县级财政 850.10 县级财政 696.85

实际支出资金 696.79 结转结余资金 0.06

预算执行率 99.99%

二、绩效目标

年度绩效目标

目标 1：持续履行安全监管职能；

目标 2：及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，有效处置安全生产事故，提高事

故处置水平；

目标 3：及时调查处理灾害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评价范围
2024 年度高台县应急管理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涵盖财政资金

696.79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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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729 号）；

3.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8〕34 号）；

4.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167 号）；

5.《财政部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》（财预便

〔2017〕44 号）；

6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20〕10 号）；

7.财政部《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财预〔2021〕101 号）；

8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1〕4 号）；

9.《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甘发〔2018〕32 号）；

10.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〉等 6

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〔2020〕5 号）；

11.《甘肃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》；

12.《高台县财政局关于编制 2024 年部门预算草案的通知》（高财

预〔2023〕15 号）；

13.《高台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及部门

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高财绩〔2025〕5 号）；

14.《高台县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实施方案》。

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

围绕部门规划、运行成本、管理效率、履职效能、运行成效、可持续

性发展能力等各个维度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其中：一级指标 6个、

二级指标 23 个、三级指标 51 个。部门规划、运行成本、管理效率、

履职效能、运行成效、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等一级指标占比分别为 11%、

12%、26%、23%、20%、8%。

绩效评价工

作过程

下达绩效评价通知书、成立评价小组、拟订方案、资料收集、资料查

阅、现场评价、梳理问题清单、数据整理分析、撰写报告初稿、报告

内部质控、征求反馈意见、提交报告终稿、归集评价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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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综合评

价结论
评价得分 90.07 评价等级 优

绩效

分析

指

标

部门

规划

运行

成本

管理

效率

履职

效能

运行

成效

可持续

性发展

能力

加

分

减

分
合计

得分

率
96.09% 75% 84.62% 91.3% 97.5% 100% — — 90.07%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指标设置缺乏明确性；

（二）人均公用经费大幅增长；

（三）预算编制精准性不足；

（四）预算执行存差异，精准度有待提升；

（五）报销凭证不合规，会计核算欠规范；

（六）政府采购执行率严重超预算，采购管控不到位；

（七）资产管理欠规范；

（八）合同签订规范性不足；

（九）业务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；

（十）“过紧日子”政策落实不到位；

（十一）党员大会（主题党日）会议记录人员安排不合规。

六、有关对策建议

（一）优化绩效目标流程，细化量化指标体系，强化绩效监督管理；

（二）严控人均公用经费增长，提升财务管理效能；

（三）精准细化预算，提升预算执行度；

（四）聚焦预算差异，提升预算执行精准度；

（五）规范报销凭证与会计核算，筑牢财务基础；

（六）优化采购管控措施，筑牢预算约束防线；

（七）落实资产盘点制度，夯实资产管理基础；

（八）强化合同签订规范管理，提升合同法律效力；

（九）强化业务管理制度执行，规范项目资料管理；

（十）多管齐下，提升“过紧日子”政策落实成效；

（十一）规范党员大会记录管理，强化党组织活动严肃性。

评价机构（盖章） 主评人：


	（九）业务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；
	（十一）党员大会（主题党日）会议记录人员安排不合规。
	（一）优化绩效目标流程，细化量化指标体系，强化绩效监督管理；

